
 

 

台灣首府大學教師升等外審流程（修正後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如外審委員名單不符規定，得移

回學院、中心重新檢視 

第一級、第二級教評會

形式審核是否符合法

規規定 

 

彌封由校教評會召集

人送請校長及送審人

所屬學院院長、中心主

任各圈選五位 

外審送審約二個月時間(包含聯

繫、著作寄送、審畢回覆) 

第一級、第二級教評會

審議後各推薦至少十

位外審委員名單 

人事室依校長及院長

所選名單交叉排定送

審序別聯繫外審委員 

審畢後由人事室 

函知院、中心教評會 

進行外審結果審議 



 

 

2個月 

外審結果通過 

台灣首府大學教師升等審查流程（修正後）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初審:系級教評會 評定「教學與服務(含輔導)」成

績須均達七十分(含)以上，且平

均七十五分(含)以上者，視為通

過。 

送教育部核發 

教師證書 

複審:院級教評會 

彌封由校教評會召集

人送請校長及送審人

所屬學院院長、中心主

任各圈選五位 

1. 評定「教學與服務(含輔導)」

成績須均達七十分(含)以

上，且平均七十五分(含)以上

者，視為通過。 

2. 聘請 5 位學者專家評審至少

過 4 位 

3. 外審分數至少 4 位達 70 分 

1. 審議外審結果及複審資料 

2. 評定「教學與服務(含輔導)」

成績須均達七十分(含)以上，

且平均七十五分(含)以上者，

視為通過。 

3. 決議是否通過升等 

人事室協助 

辦理一次外審 

送審人提出申請 

不通

過通

知送

審人 

不通

過通

知送

審人 

1個月 

1週 

決審:校教評會 

複審:院、中心教評會 

（審議外審結果） 

不通

過通

知送

審人 

初審: 

通識中心教評會 


